
一周打假

跨省制售假“安踏”

近日， 福建晋江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

特大制售假冒安踏品牌运动服案， 查获假

冒服饰成品 20 余万件， 侵权商标 20 余万

枚， 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名， 累计涉案金

额 2 亿余元。

今年 6 月， 晋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接

到报案， 称在某网购平台发现有人销售假

冒安踏品牌运动服。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

有网购平台、 电商存在销售假冒安踏品牌

运动服， 并涉及多个省份。

晋江警方在福建省公安厅、 泉州市公

安局的统一指挥下， 成立了专案组， 跨省

开展侦查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

专案组很快摸清了该犯罪团伙多个假冒安

踏牌运动服的生产、 销售窝点， 并査清该

团伙的运作模式及人员落脚点， 制定了详

细的收网计划。

10 月 25 日至 26 日， 泉州、 晋江两级

公安机关调集 200 多名警力分赴四川、 山

东、 河南、 重庆等地对该制假售假团伙开

展收网行动， 并分别抓获 12 名犯罪嫌疑

人， 捣毁非法生产窝点 10 处、 仓储窝点 6

处、 销售窝点 11 个， 査获假冒服饰成品

20 余万件， 侵权商标 20 余万枚， 电脑 9

部、 手机 15 部及其他作案工具若干， 累

计涉案金额 2 亿余元。

警方从上游生产到下游销售进行了全

链条打击， 12 名犯罪嫌疑人中 4 人为电

商， 1 人为批发商， 其他都是小作坊相关

负责人。 民警介绍， 该团伙有针对性地挑

选包括安踏在内的多个知名品牌畅销商品

进行仿制生产， 并通过网络渠道开展销售

牟取暴利。

目前， 晋江警方已经以涉嫌假冒注册

商标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

对相关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

主笔 话闲

网络争论不是“战争”

过去， 人们讨论

问题， 大多只能在一

个很小的空间里争

锋，而无法广而告之。

但网络打破了这一界限， 每个人都能随兴

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的门槛被彻底卸下。

有议题、有观点就必然会有争论，这本来很

正常，然而当情绪和观点走在真相的前面，

当所谓的立场成为唯一的真理时， 这样的

争论必然会陷入偏见，不但不会越辩越明，

反而在撕裂中沉沦在两条平行的鸿沟里，

最终只留下一地鸡毛，毫无意义。

在网络混战中， 性别议题是其中最常

见的一类。 比如前段时间关于“媛”群体的

口诛笔伐， 这种将群体负面特征对应到个

人的“污名化”操作，竟然引发了一波接一

波的网络狂欢， 随之而来当然就是愤怒的

反击，最终衍生出“团战”级别的“大乱斗”。

在这过程中， 大多数人都属于价值阵营中

的追随者，而在集体无意识的推拥下，事实

的真相已不再重要， 立场与站队反而成为

了论战的主题。“键盘侠”无脑的输出，“网

络喷子”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不仅让议题

完全偏离了轨道，更让“参战者”在非此即

彼的一元论中彻底割裂。

本期“权威曝光” 中有专家表示，

“性别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 不可能在短

时间发生彻底的改变。” 性别议题如此，

多数的网络争论同样如此， 试图把自己的

认知强加于他人， 同时还不能正视自己可

能存在的知识缺陷、 视界局限， 最终只会

破坏网络生态， 对解决和认知问题没有任

何的帮助。 金勇

讯简
首批长三角高铁旅游小城

上海四区位列其中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首批长三角高铁旅游小城” 评

选活动结果近日公布， 在 31 个首批长三角高

铁旅游小城中， 上海徐汇、 嘉定、 松江及青浦

四区位列其中。

根据 2021 年长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重点

工作计划部署， 本年度由江苏省文旅厅牵头，

联合上海、 浙江、 安徽两省一市文旅部门， 依

托高铁网络和站点， 开展了“首批长三角高铁

旅游小城” 评选活动。 其中上海有徐汇区、 嘉

定区、 松江区、 青浦区成功入选。

如上海徐汇区， 拥有国家 4A 级景区 4

个， 上海市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域 2 个。“武康

路 - 安福路” 街区获评上海市级旅游休闲街

区，“黑石 M+ 音乐街区”获长三角“最美公共

文化空间奖”，桂林公园四教厅入选长三角茶香

文化体验示范点， 徐家汇源入选长三角城市群

心醉夜色体验之旅示范点， 武康庭入选长三角

城市群“岁月余味” 体验之旅示范点。

上海设置8座车站

联系虹桥与长三角示范区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上海示范区线选线专项规划 （草

案） 开始公示。 规划示范区线长约 50 公里，

设置 8 座车站， 可与轨道交通 13 号线、 17 号

线等线路换乘。

上海示范区线是一条联系虹桥主城片区与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市域铁

路。 线路东起虹桥主城片区， 西至水乡客厅

， 途经闵行、 青浦两区， 衔接江苏省规划水乡

旅游线以及浙江省规划嘉善至西塘线等线路，

可与轨道交通 13 号线、 17 号线等线路换乘。

本次规划示范区线长约 50 公里， 主要沿

北青公路、 外青松公路、 沪渝高速、 沪青平公

路走行， 设置 8 座车站。 线路在虹桥主城片

区、 青浦新城以及水乡客厅按地下敷设方式进

行规划控制， 其余区段按高架敷设方式进行规

划控制。 本次规划对沿线涉及市政交通设施进

行同步控制。

“微改造”缓拥堵

应对冬至祭扫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徐波

本报讯 临近冬至， 今年预计祭扫人数约

为 52 余万人次， 扫墓车辆 10 余万辆次。 12

月 18 日 -21 日的冬至祭扫周期恰逢双休日，

易引发扫墓车辆与过境出游车辆重叠的局面。

因此， 为确保落葬祭扫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平稳

有序， 警方多策并举开展疫情防控、 社会治

安、 交通秩序管理工作， 同时将综合运用路口

“微改造”， 墓园周边道路临时管控等措施， 积

极提高通行效率， 减少交通意外。

警方做好高速应对大客流和恶劣天气的各

项措施落实和应急预案处置工作， 强化高速各

上下匝道路口的的疏导， 一旦发生大面积拥堵

时， 向地面道路疏散分流。 在扫墓车辆高峰时

段， 警方还将采取增加二轮摩托机动巡逻的方

法， 全力做好排堵保畅工作。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合伙人金玮律师分析

认为，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网络

平台应及时将他人发布在网络平台上的相关

何女士的个人信息予以删除， 同时何女士也

有权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就何女士的遭遇而言， 应系他人未经

何女士同意将何女士的个人信息发布在网络

平台之上， 该行为已构成违法， 而网络平台

如在接到何女士通知后未及时删除相关信息

的， 则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金玮律师指

出， 《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自然

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

并确保信息安全， 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 加

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

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第一千一百九十

四条规定， 网络用户、 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

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第一千

一百九十五条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

实施侵权行为的， 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

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施。 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

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

通知后， 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

户， 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

采取必要措施； 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

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

金玮律师表示， 《民法典》 明确规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存

储、 使用、 加工、 传输、 提供、 公开等。 处

理个人信息的， 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 必要

原则， 不得过度处理， 并符合相应的法定条

件。 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

的， 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 同时，

《个人信息保护法》 也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

个人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 加工、 传输他人

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

人个人信息； 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公共

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何女士

投诉时间： 2021 年 12 月

如今， 很多人都会在微信、 微博等社交

平台发自拍或生活照。 今天去哪里吃大餐

了， 明天又去哪里玩了……这些都是大众展

示自己的方式， 和好友分享美好生活的点

滴。 然而， 在收获别人的点赞与评论的同

时， 危险可能也在不知不觉中靠近。 一些网

购平台打包销售个人社交平台照片， 普通人

发在微博、 朋友圈的自拍， 也有可能会被千

里之外的陌生人盗用到征婚、 交友、 微商等

平台， 甚至用于行骗。

近日， 朋友无意间发现何女士个人信息

出现在某社交平台， 包括她本人照片、 学

历、 从事行业、 年龄等。 而这些内容是未注

册会员就能查看到的， 其他一些具体信息需

要注册会员才能了解。 何女士表示， 她并没

有注册使用过这个软件， 此事已对她的生活

造成了困扰， 由于个人信息被平台公开泄

露， 这明显侵害了她的隐私权。 因此， 何女

士要求经营者在平台上公开道歉并赔偿。 但

平台方拒绝了何女士的要求， 由于协商无

果， 何女士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求助。

平台公开个人信息

拒绝道歉不肯赔偿

  受理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当即与平台方的经营者取得联系， 经营者表

示， 公司经营的是社交平台， 用户可以无所

顾虑地表达自己， 认知他人， 探索世界， 交

流兴趣和观点， 获得精神共鸣和认同感 , 

在交流中获取信息， 并获得有质量的新关

系。 对于用户所发布的内容， 平台也进行了

一定的审核， 但是无法确定是否是用户本人

操作的。 经营者表示， 目前已核实发现是一

个用户私自发帖发布了何女士的信息， 此用

户已经删除了帖子， 平台对该用户进行了发

布功能封禁 30 天的处罚， 但无法满足何女

士索赔的诉求。

何女士对经营者的答复及处理过程表示

不满。 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无法达成一致。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建议何女士通过其

他途径继续维权。

本案中， 对于何女士提出的赔偿诉求，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平台方应当有义务协助

何女士与发帖人进行交涉， 若平台无法联系

发帖人， 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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